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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文件 
 

川招考委〔2022〕2 号 

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
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

与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 

各有关主考学校： 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工作，根据教

育部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》（教考试〔1996〕9

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省自学考试工作实际，特制订《四川省高

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与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，现印发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 

2022 年 1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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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 
停考与调整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做好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工作，依据教

育部《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开考专业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职责分工 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停考工作实行“分级管理，逐级负责”

制度。四川省高等教育招生考试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省招考委”）

依据全国考委开考专业的规划，结合我省实际确定停考专业目

录、审核和公布停考专业方案；主考学校依据省招考委确定的停

考专业目录范围，拟定停考专业课程顶替方案，上报省招考委审

核公布。 

二、专业停考基本原则 

（一）市场需求原则。现开考专业市场需求量不高，对应职

业岗位群就业率低的列入拟停考专业目录。 

（二）末位淘汰原则。现开考专业全省报考人数连续三年不

足 50 人且年报考规模排在末位的列入拟停考专业目录。 

（三）基础学科专业保护原则。基础学科专业原则上不纳入

拟停考专业目录，应根据基础学科专业性质和特点，改革基础学

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，营造有利于基础学科专业发展的良好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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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生存空间。 

（四）“两年早知道”原则。停考专业应有适当过渡期，一般

为两年（另行规定的除外），以保证广大考生的权益。 

三、课程顶替原则 

（一）拟顶替课程与被顶替课程内容应有关联，拟顶替课程

的学分原则上应大于或等于被顶替课程的学分。 

（二）停考专业中的课程已经在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简章

（考试安排）中正常公布的，不纳入拟顶替课程范围。 

（三）全国考委已经公布专业停考课程顶替方案的，按照已

经公布的方案执行。 

（四）拟定的课程顶替方案须有 2 所及以上不同主考学校专

家论证意见。 

（五）拟停考专业正式公布后，拟停考专业中的课程在过渡

期内正常安排课程考试，过渡期后，依照公布的专业课程停考方

案执行。 

四、工作程序 

（一）拟定停考专业目录。省招考委依据专业停考的基本原

则，拟定停考专业目录，向相关专业主考学校征求意见。 

（二）公布停考专业目录。征求意见结束后，省招考委依据

主考学校反馈意见，确定停考专业目录，并向社会公布。 

（三）拟定停考专业方案。省招考委依据停考专业目录，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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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主考学校拟定停考专业方案，方案内容包括：1.停考专业课程

顶替方案。方案须以主考学校继续教育学院或成人教育学院名义

正式行文，说明课程顶替征求意见情况（包括征求专家意见过程、

参与各方的意见和建议等），明确拟顶替和被顶替课程名称、代

码及学分，并填写《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

替意见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，以纸质（加盖主考学校公章）及电子

形式上报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。2.课程顶替的专家意见。由

课程所属专业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 2 名专家提出意见，并由专家

亲自填写《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替专家意

见表》（附件 2），以纸质形式上报省招考委计划科。 

（四）审核停考专业方案。省招考委对主考学校上报的专业

停考方案进行审核，内容包括：1.形式审查。主要审查文件是否

齐全、填写是否规范、签字和印章是否缺少等，根据形式审查的

结果，省招考委作出是否受理文件的通知。2.同行论证。省招考

委将主考学校提交的停考专业课程顶替方案交由其他主考学校

同行专家进行论证评议，由同行专家亲自填写《四川省高等教育

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替同行专家评议意见表》（附件 3），

以纸质形式上报省教育考试院自学考试处。 

（五）公布停考专业方案。省招考委自受理主考学校正式文

件之日起 3 个月内，依据主考学校上报的停考专业课程顶替意见

和同行专家论证评议的结果，作出是否通过主考学校停考专业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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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顶替方案的决定。专业课程顶替方案通过的，由省招考委向社

会正式公布。在停考专业课程顶替方案未公布前，禁止主考学校

安排考生参加拟顶替课程的考试，违反此项规定产生的一切后果

均由主考学校承担。 

五、其他 

（一）本办法由省招考委负责解释。 

（二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 

 

附件：1.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替意见 

汇总表 

2.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替专家 

意见表 

3.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课程顶替同行 

专家评议意见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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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 

课程顶替意见汇总表 
 

主考学校： 
 

拟停考专业代码及名称： 
 

序

号 

停考专业课程（被顶替课程） 学

分 

现开考课程（拟顶替课程） 学

分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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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 

课程顶替专家意见表 

 

主考学校： 

 

拟停考专业代码及名称： 

  

被顶替课程名称及代码  所属专业  

拟顶替课程名称及代码  所属专业  

审核人姓名  职务及职称  

所属学校名称  所属院系名称  

专 

家 

审 

核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考学校审核，并签字

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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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四川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拟停考专业 

课程顶替同行专家评议表 
 

主考学校： 

 

拟停考专业代码及名称： 

 

被顶替课程名称及代码  所属专业  

拟顶替课程名称及代码  所属专业  

审核人姓名  职务及职称  

所属学校名称  所属院系名称  

同 

行 

专 

家 

评 

议 

意 

见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主考学校审核，并签字盖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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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 月 10 日印发 
 


